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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金融消费者权益日”宣传手册（2018） 

 

一、增强非法金融广告识别能力和风险意识 

金融广告活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，在方便人们

获取信息的同时，不法分子也可以利用人们的行为习惯，通

过各种渠道平台投放非法金融广告，误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不

符合自身风险偏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，甚至通过吸引眼球的

广告内容诱骗金融消费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《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

见》《开展互联网金融广告及以投资理财名义从事金融活动

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《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开

展金融广告治理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

件，金融消费者在识别金融广告真实性、合法性时，可以从

金融广告的基本特征和自身风险防范意识及能力两个方面

入手。 

（一）金融消费者识别金融广告真实性、合法性时需注

意的几点情况 

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.金融消费者可辨别金融广告主在投放金融广告前，是

否取得相应的金融业务资质，金融广告的内容是否与所取得

的金融业务资质在形式和实质上保持一致，如以投资理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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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咨询、贷款中介、信用担保、典当等名义发布吸收存款、

信用贷款内容的广告。 

2.金融消费者可辨别互联网平台上发布的金融广告是否

具有可识别性，是否显著标明“广告”。 

3.金融消费者可辨别金融广告是否对金融产品或服务可

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责任有合理提示或警示，如标明“投

资有风险”字样等。 

4.金融消费者可辨别金融广告是否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

未来效果、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违规作出保证性承诺，

明示或者暗示保本、无风险或者保收益。 

5.金融消费者可辨别金融广告是否夸大或者片面宣传金

融服务或者金融产品，在未提供客观证据的情况下，对过往

业绩作虚假或夸大表述。 

6.金融消费者可辨别金融广告是否对投资理财类产品的

收益、安全性等情况进行虚假宣传，欺骗和误导消费者。 

7.金融消费者可辨别金融广告是否违法利用学术机构、

行业协会、专业人士、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、证明。 

8.金融消费者可辨别金融广告是否违法宣传国家有关法

律法规和行业主管部门明令禁止的违法活动内容。 

（二）金融消费者要增强自身风险责任意识 

金融消费者通过广告接触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应先了解

相关的基本知识、通过正规渠道咨询专业的从业人员，再结

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出谨慎的选择，坚决远离非法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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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。金融消费者在接触到金融广告时，在作出最终决定前

可以通过如下的“三多”步骤来增强自身的辨别能力。 

一是多问。涉及具体金融产品的广告，都应取得相应的

金融业务资质。可以询问该公司是否具备发行金融产品和投

放广告的资质，询问推销人员是否具备从业资格证明，询问

产品存在的风险和目标群体。在不确定其真伪时，可以按照

本手册第四部分的热线电话咨询第三方机构。 

二是多想。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之前，想一想广告中

的金融产品的风险在哪里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有多大。个

人应对自己做出的金融决策负责，高收益往往伴随高风险，

当金融广告的收益让人心动时，不妨先去做一下风险承受能

力测评，了解自身的风险偏好后再做出明智的决策。 

三是多学。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广告层出不穷，金融产品

和服务五花八门，让人眼花缭乱。但是金融的本质没有发生

变化，金融消费者应通过学习和了解基本的金融知识和技

能、培养良好的金融行为习惯和态度，提升自身的金融素养，

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。 

二、保障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 

  2015 年 11 月 13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加强金

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了金融机构消费

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行为规范，要求金融机构充分尊重并自觉

保障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、知情权、自主选择权、公平

交易权、受教育权、信息安全权等基本权利，依法、合规开

展经营活动。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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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规定，强调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八项权利。 

  （一）保障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权 

  金融机构应当依法维护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

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的财产安全。金融机构应当审慎经营，

建立严格的内控措施和科学的技术监控手段，严格区分机构

自身资产与客户资产，不得挪用、占用客户资金。 

  （二）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

  金融机构应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

全面地向金融消费者披露可能影响其决策的信息，充分提示

风险，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、掩饰产品风险等欺诈信息，

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。 

  （三）保障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

  金融机构应在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允许范围内，充分尊

重金融消费者意愿，由消费者自主选择、自行决定是否购买

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，不得强买强卖，不得违背金融消

费者意愿搭售产品和服务，或不得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，

不得采用引人误解的手段诱使金融消费者购买其他产品。 

  （四）保障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

  金融机构不应设置违反公平原则的交易条件，在格式合

同中不得加重金融消费者责任、限制或者排除其合法权利，

不得限制金融消费者寻求法律救济途径，不得减轻、免除本

机构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。 

  （五）保障金融消费者依法求偿权 

  金融机构应当切实履行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主体责任，



 5 

在机构内部建立多层级投诉处理机制，完善投诉处理程序，

建立投诉办理情况查询系统，提高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质量

和效率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  （六）保障金融消费者受教育权 

  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，积极组织或参

与金融知识普及活动，开展广泛、持续的日常性金融消费者

教育，帮助金融消费者提高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能力及

自我保护能力，提升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和诚实守信意识。 

  （七）保障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 

  金融机构应尊重金融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

惯，不因金融消费者的性别、年龄、种族、民族或国籍等不

同而进行歧视性差别对待。 

  （八）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

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管

理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，严格防控金融消费者信息泄露

风险，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。 

三、金融消费者维权热线: 

  中国工商银行：95588 

  中国农业银行：95599 

  中国银行：95566（信用卡专线：4006695566） 

  中国建设银行：95533（信用卡专线：4008200588） 

  交通银行：95559（信用卡专线：4008009888） 

  招商银行：95555（信用卡专线：4008205555） 

  中国民生银行：95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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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：95528 

  广东发展银行：4008308003（信用卡专线：95508） 

  兴业银行：95561 

  中信银行：95558（信用卡专线：4008895558） 

  中国光大银行：95595 

  华夏银行：95577 

  平安银行：95511-3（信用卡专线：95511-2） 

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：95580（信用卡专线：4008895580） 

  腾讯财付通：0755-86013860 

  支付宝：95188 

  中国银联：95516 

  中国银监会：010-66277510（银监会信访受理电话，各

地银监局有各自的投诉电话） 

  中国证监会：12386 

  中国保监会：12378 

  中国人民银行：12363 

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电话：12315 

浙江民泰商业银行：95343 
 

 


